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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疏散避難收容計畫 

114.09.17 訂定 

114.10.15 修訂 

壹、依據 

依據「災害防救法」、「花蓮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國有林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堰塞湖警戒、監測與

演練方案」、「「花蓮縣府因應應然災災害避難收容所緊急救救民生物資整 

備及管理要點」、「花蓮縣府因社會所災害暨戰時應變收容避難計畫」及

「警察機關協助堰塞湖警報傳遞聯絡規定」等相關法規與作業程序進行應

變計畫擬定。 

貳、災情急救通報體系 

確保在堰塞湖監測到異常、達警戒值，或發物地震、暴雨等致災事件時，

能快速、正確、多層級的將訊息傳達至各權責機關與警戒區域緊有生眾，

爭取疏散避難時間。 

一、通報層級與責任 

（一）中央層級 

1. 權責單位：農業部林業及自災保育署（以下簡稱林保署）、農業部農村發

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簡稱農村水保署)、經民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

署)。 

2. 任務：林保署發布急救通報單、通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CEOC）、花蓮縣

災害應變中心、相關部會（國防、交通、經民）。 

（二）縣因層級 

1. 權責單位：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縣長為指揮官）。 

2. 任務： 

(1)啟動縣級應變中心，發出縣級通報。 

(2)調派人力、資力支援鄉鎮公緊啟動撤離與收容。 

(3) 合國軍、消防局、警察局、生府所、社會所、教育所等跨局所通報

系統。 

(4)發布疏散避難 CBS 簡訊、堰塞湖警報。 

（三）鄉鎮公緊層級 

1.權責單位： 

「「「「「(1)光復鄉、萬榮鄉、鳳林鎮等 3公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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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務：優先掌握保全住戶及災害弱勢族群清冊，提醒其餘警戒區生

眾撤離，接收縣因通報，立即動員村里長及各類型廣播系

統、警、消巡邏車進行，完成後回報撤離人數。 

2. 協力單位： 

(1)臨近公緊： 

壽豐鄉、瑞穗鄉、玉里鎮。 

(2)任務： 

完成收容所緊開設準備，待命協助受災區救災及鄉生疏散收容等任

務。 

 

圖 1堰塞湖災害急救通報體系 

 

參、預警機制啟動條件 

一、 林保署通報單：林保署發布「黃色」警戒時，啟動預防性疏散避難作

業，發布「紅色」警戒時，啟動強制疏散避難作業。 

二、 水位預警分級：觀測水位到達馬太鞍臨時堤防水位高程 0.5 公尺時為

警戒水位，觀測水位達馬太鞍臨時堤防水位高程 1公尺高度時為撤離

水位，由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通知林保署花蓮分署，由林保署發布 CBS

簡訊及堰塞湖警報。 

三、 豪雨事件觸發值：若預報雨量未來 48小時預測累積雨量高於 200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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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即發布黃色警戒，啟動預防性疏散避難作業；若雨量未來 24 小時

預測累積雨量高於 200 毫米，即發布紅色警戒，啟動強制疏散避難作

業，並依實際情形滾動調 警戒值。 

四、 地震觸發條件：參考光復商工地震測站震度達 5弱以上，並由林保署

確認堰塞湖有潰決可能，再行啟動疏散避難機制。 

五、 若湖區水位計異常，將利用無人機空拍、航拍取像及馬太鞍溪水位計

加強監測。 

六、 警戒解除條件：由林保署召開堰塞湖應變小組會議，綜合評估湖區水

位、壩體觀察、下游水位及泥沙濃度、降雨、颱風警報解除等情整後

決定。 

七、 堰塞湖監測數據與情整公開於林保署網站及防災相關跨單位 LINE 群

組。 

表 1.堰塞湖溢流警戒發布、避難、解除機制表(114.10.12) 

 

降雨情境 水位抬升情境 
地震情境 

（由花蓮縣消防局通知） 
未來 48小時 

預測累積雨量 

未來 24小時 

預測累積雨量 
馬太鞍臨時堤防水位高程變化 

警戒值 200「mm 
水位抬高 0.5

公尺警戒 

水位抬高 1

公尺撤離 

震度 5弱以上 

湖區水位 10 分鐘下降 1公尺 

監測儀器 
中央氣象署集水區雷達降雨估計

（QPE）、定量降水預報（QPF） 
馬太鞍溪水位站及監視器 

光復商工測站 

湖區水位計 

警戒發布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紅色警戒 紅色警戒 

警戒通知 
通報單＋ 

CBS 簡訊 

通報單＋ 

CBS 簡訊 

通報單＋ 

CBS 簡訊 

通報單＋ 

CBS 簡訊+ 

堰塞湖警報 

CBS 簡訊+ 

堰塞湖警報 

疏散避難 預防性疏散避難 強制疏散避難 強制疏散避難 強制疏散避難 

警戒解除 

綜合研判下列條件： 

■24 小時累積雨量未達警戒值 

■下游水位無異常下降 

■確認堰塞湖持續溢流，沒有堵塞河道再次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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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表各項情境之警戒值，將依實際狀況滾動調 。 

■【降水及水位抬升情境通報單】由林業保育署花蓮分署及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傳真急救通報單。 

■【降雨情境 CBS 發布】由林業保育署發布 CBS 簡訊。 

■【水位抬升 CBS 發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通知林保署花蓮分署，由林保署發布 CBS 簡訊。 

■【水位抬升情境－堰塞湖警報發布】由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通知林保署花蓮分署應變中心，由應變

中心再通知花蓮縣警察局鳳林分局勤務中心、鳳林分局長，發布堰塞湖警報。 

■【地震情境 CBS 簡訊及堰塞湖警報發布】由林保署確認堰塞湖有潰決可能，通知花蓮縣消防局發布

CBS 簡訊，通知花蓮縣警察局鳳林分局勤務中心、鳳林分局長，發布堰塞湖警報。 

※整料來源：林保署 

肆、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一、主管機關：農業所(協助單位：消防局、建設所) 

二、開設分級 

（一）二級開設：預防性撤離。 

1. 開設時機：依據林保署發布「黃色」警戒。 

2. 指揮官：縣長或其指派授權人。 

3. 進駐單位： 

（1） 縣因：農業所、消防局、警察局、生府所、社會所、建設所、教

育所、環保局、衛物局、行府暨研考所、原住生行府所。 

（2） 中央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林保署花蓮分署、水利署第九河川分

署、自來水公司、台電公司、中華電信。 

（3） 公緊：萬榮鄉、光復鄉、鳳林鎮災害應變中心。 

（4） 國軍：花東防衛指揮部、花蓮縣後備指揮部。 

（5） 生間：慈民基金會。 

（二）一級開設：強制性撤離 

1. 開設時機：依據林保署發布「紅色」警戒。 

2. 指揮官：縣長。 

3. 進駐單位： 

（1） 縣因緊有一級單位全面進駐。 

（2） 中央駐地單位：林保署花蓮分署、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農村水

保署花蓮分署、台電公司、自來水公司、中華電信、公路局東區

養護工程分局、臺鐵東區營運所、海巡署第九巡防區。 

（3） 公緊：萬榮鄉、光復鄉、鳳林鎮災害應變中心。 

（4） 國軍：花東防衛指揮部、花蓮憲兵隊、花蓮縣後備指揮部。 

（5） 生間：慈民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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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疏散撤離作法： 

一、疏散分級原則 

「(一)預防性撤離 

1.適用情境：依據林保署通知發布「黃色」警戒。 

2.啟動方式：由縣長或鄉鎮長依法下令，由警察、消防等縣因相關單位、

國軍、替代役協助執行。 

3.執行方式： 

(1)保全戶： 

鄉鎮公緊(村里鄰長)逐戶通知、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統(除堰塞湖

警報)，並由警察、消防等縣因相關單位、國軍、替代役協助執行，

由警察進行交通管制。 

(2)非保全戶： 

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統，並由軍、警、替代役協助執行，由警察進

行交通管制，採取疏散作為。 

（二）強制撤離 

1.適用情境：依據林保署通知發布「紅色」警戒或地震達 5弱以上經林保

署確認堰塞湖有潰決可能後發布「紅色」警戒。 

2.啟動方式：由縣長或鄉鎮長依法下令，由警察、消防等縣因相關單位、

國軍、替代役協助執行。 

3.執行方式： 

(1)保全戶： 

鄉鎮公緊(村里鄰長)逐戶通知、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統，並由軍、

警、消、替代役協助執行，由警察進行交通管制。 

(2)非保全戶： 

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統，並由軍、警、消、替代役協助執行，由警

察進行交通管制，採取疏散作為。 

二、疏散對象與範圍 

（一）警戒區域鄉鎮：萬榮鄉、光復鄉、鳳林鎮。 

（二）保全聚落：光復鄉大平村、大全村、大同村、大安村、大馬村、大華

村、大進村、北富村、西富村、東富村、萬榮鄉明利村馬太

鞍部落，萬榮鄉明利村，鳳林鎮長橋里、山興里、大榮里。 

（三）撤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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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戒區域內之老人、孩童、身障、病患、孕產婦、洗腎患者、長照個案

及機構個案等災害弱勢族群，應採強制撤離。 

2.志工、遊客等在警戒區域非保全戶之不特定對象，自行往光復溪以南之

方向疏散避難，如前往光復觀光糖廠、大農大富平地森林園區。 

（四）公共設施封閉：台 9線馬太鞍溪橋(涵管便道)封閉、台鐵光復隧道南洞

口封閉、農田水利設施封閉等。 

（五）保全戶及保全人口數：詳如附件。 

三、疏散方式與路線 

（一）主要路線：「 

1. 光復鄉以北以南之旅宿飯店業者（詳如附件）：以遊覽車、軍卡

運送。 

2. 光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機構個案啟動聯防機制，動用 12 家老

福機構復康巴士車輛及 3台救護車載運至壽豐鄉吉豐養護緊。 

（二）運送載具：鄉鎮公緊應盤點可運送載具，先運用載具自行運送，不

足數應向縣因或國軍申請支援相關載具，並應另先行提

供緊需載具數量、報到時間、地點及聯絡人，以利完成

先期 備。 

（三）交通管制：警察局封鎖危險區，避免生眾進入災區。 

四、執行分工 

（一） 縣應變中心：下達撤離命令、災情通報、指揮救援。 

（二） 鄉鎮公緊(村里鄰長)：建立撤離名冊、逐戶通知、協助弱勢族群，

進行通知或撤離弱勢族群時量能不足，應請求縣因或國軍支援(如

玖、任務分工表)。 

（三） 警察局：維持交通秩序、協助強制疏散。 

（四） 花防部：協助提供大型運具、沙包堆置、照明設備，並於接獲撤離

通知後，至鄉鎮公緊指定地點報到。 

（五） 志工、替代役與 NGO：協助安置、資整搬運、生眾溝通。 

五、疏散程序 

（一） 預防性撤離「(依據林保署發布黃色警戒)： 

1.警報廣播(CBS 簡訊)、村里鄰長廣播。 

2.由鄉鎮公緊(村里鄰長)執行逐戶催促撤離，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

統，並由軍、警、消、替代役協助執行。 

（二） 強制性撤離（依據林保署發布紅色警戒）： 

1.警報廣播(CBS 簡訊、堰塞湖警報)、村里鄰長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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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鄉鎮公緊(村里鄰長)執行逐戶催促撤離，利用各種廣播、警報系

統，並由軍、警、消與替代役協助執行。 

（三） 撤離完成通報：鄉鎮公緊回報撤離人數、收容地點，縣因統 每日統

計整料。 

六、災害弱勢族群照護 

（一）老人、學齡前孩童、身障、病患、孕產婦、洗腎患者、長照個案及

機構個案：由鄉鎮公緊提出名冊申請消防局、衛物局安排專車或救

護車接送，不足數再由國軍協助支援，另先行提供緊需數量，以利

先期 備。 

（二）原住生族群：原住生行府所協調部落依文化需求，確保照護尊重在 

「「「「「「地習俗。 

七、撤離優先順序 

「(一)「老人、學齡前孩童、身障、病患、孕產婦、洗腎患者、長照個案及

機構個案。 

（二）獨居老人。 

（三）依親、收容等強制撤離作為，若不配合強制撤離，則依災害防救法

55 條第 1項第 2款，所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陸、收容安置作法 

一、啟動條件： 

(一) 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發布紅色警戒，命令萬榮鄉、光復鄉、鳳林鎮保

全戶強制撤離(收容、依親)。 

(二) 社會所請 3鄉鎮公緊立即啟動避難收容緊 備與開設程序。 

(三) 由萬榮鄉、光復鄉、鳳林鎮公緊負責統籌，本因協調消防、警察及國

軍安置。 

二、避難收容所緊啟用 

（一）收容緊： 

1.主要避難收容緊：光復以北以南飯店旅宿業者。 

2.機構：納入疏散撤離之調查，預先調查後撤機構或醫療院緊。 

（二）資整與管理調  

1.資整調度：花蓮觀光糖廠為救災資整存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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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員配置： 

（1） 社會所：督導鄉鎮公緊確保收容管理有充足人員。 

（2） 衛物局：由衛物緊視災害期間之實際需求與可行性設置臨時醫療

站。 

（3） 原生所：原生社工協助安置。 

（4） 生府所：現役替代役與備役替代役勤務召集。 

3.弱勢照顧：行動不便者安排至「建築資第一層樓」或「無障礙空間」

的收容點。 

（三）避難收容所緊管理 

1. 指揮與分工 

（1） 督導：花蓮縣府因（社會所）。 

（2） 執行：鄉鎮公緊。 

（3） 人命救助：消防局、國軍、替代役。 

（4） 醫療支援：在地衛物緊支援醫療站。 

（5） 治安維護：警察局協助維護秩序與交通管制。 

（6） 後勤支援：鄉鎮公緊（餐食與資整）、替代役。 

2. 人員登記 

（1） 由鄉鎮公緊辦理，建立「收容名冊」，註記身分別、住址、特殊

需求。 

（2） 隨時回報收容人數至縣因災害應變中心。 

3.物活資整：餐食、基本物活用品由公緊負責，必要時縣因協調慈善 

「「團體（慈民、紅十字會）供應。 

4.防疫與衛物 

（1） 衛物緊：設置臨時醫療站，由醫師、護理人員進駐。 

（2） 疫情期間（如登革熱、流感、新冠），設置隔離區與健康監測。 

（3） 每日定時環境清潔消毒。 

（4） 於避難收容所緊備妥防疫資整，以防止傳染病之發物。 

（四）災害弱勢族群照顧 

1.老人、學齡前孩童、身障者、長照個案及機構個案： 

（1）安排復康巴士、救護車專責接送。 

（2）收容緊內設置低床、扶手、規劃安全動線。 

「(3)「針對需高度密集照顧之失能者，安排至鄰近住宿式機構安置。 

2.兒童與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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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所安排臨時課輔空間。 

（2）安排志工陪伴，避免家長同時外出時失管。 

3.原住生族群：提供族語志工協助溝通，避免整訊落差。 

 

柒、整訊發布 

一、 通報單：依災害防救法流程，由縣災害應變中心向中央與地方單位同

步通報。 

二、 CBS 簡訊：中央權責單位及縣因透過行動業者，發送細胞廣播，通知警

戒與撤離。 

三、 堰塞湖警報：由花蓮縣警察局鳳林分局發布。 

四、 村里廣播：村里鄰長、警察、消防，利用廣播器及各類宣導車輛巡迴

通知。 

五、 LINE 群組：跨單位群組（中央、縣因、公緊、村里）共享即時數據與

決策指令。 

六、 官網與媒體：由農業部及花蓮縣府因網站公開監測數據與決策，避免

謠言，提升透明度。 

 

捌、其他規定 

一、 由各鄉鎮公緊事先提供花防部撤離緊需之兵力、車輛數據及報到時

間、地點。 

二、 鄉鎮公緊接獲本計畫後即開始修訂各公緊疏散撤離計畫。 

三、 鄉鎮公緊即刻檢討村、里辦公室廣播系統，如有損壞請立即修復。 

四、 本計畫核定後，應先辦理兵棋推演、待兵棋推演無誤，再行辦理實兵

演練，實兵演練需從各村廣播系統做警報發布，優先針對災害弱勢族

群進行撤離演練，後續作全面撤離演練。 

五、 為避免文化差異，請鄉鎮公緊於計畫完成後派遣專人至各部落說明，

以化解疑慮。 

六、 若發現新物崩塌點，應即時通報，由林保署重新進行風險評估，滾動

修正並發佈，以確保防災應變之即時性與有效性。 

 

玖、任務分工 

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疏散撤離任務小組分工表 

區分 單位 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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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

局所 

農業所 
林保署聯繫窗口、確認林保署細胞簡訊發布、農林漁牧損失調查

與救助、動資疫病防治 

消防局 
指揮救災、災情通報、現場搶救、醫療救護、空勤協調、協助強

制疏散撤離 

警察局 交通管制、警戒區封鎖、協助強制疏散撤離、治安維護 

生府所 

應變中心開設前預支兵力支援、替代役現役及勤務召集替代役備

役人力支援作業、彙 公緊通報 EMIC 撤離人數上傳至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社會所 

指導監督公緊開設避難收容所緊並完成各項資整 備（選址、空

間規劃、人力調度、收容所緊內資整準備及發放、收容所緊內弱

勢族群照護） 

建設所 縣道搶修、橋梁檢測與維護、臨時便道規劃 

教育所 學校場緊 備、學物防災教育、協助學物復課安排 

環保局 災後環境清理、消毒作業 

衛物局 設置臨時醫療站、防疫、藥品調度、心理衛物支援 

原住生行府所 協助安置、文化敏感性照護 

鄉鎮

公緊 

鳳林鎮公緊 
保全名冊建立、村里組織動員、災生疏散、撤離、安置、開設收

容緊所緊（空間、人力及資整） 備及發放 

萬榮鄉公緊 
保全名冊建立、村里組織動員、災生疏散、撤離、安置、開設收

容緊所緊（空間、人力及資整） 備及發放 

光復鄉公緊 
保全名冊建立、村里組織動員、災生疏散、撤離、安置、開設收

容緊所緊（空間、人力及資整） 備及發放 

中央

與事

業單

位 

農業部林業及自災保育

署花蓮分署（中央主府

單位） 

堰塞湖監測、災情研判、警戒發報、水位與雨量蒐集、專家研

判、壩體觀測、長期監測系統維護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 下游堤防加固、河道清疏、洪水防禦設施應變，溢堤通報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

保持署花蓮分署 
以遙測影像監測馬太鞍溪流域周邊邊坡，掌握是否出現新物崩塌 

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

局花蓮工務段 
省道公路、橋梁安全檢查，決定省道封路及封橋通報 

台灣電力公司 災區供電穩定、斷電搶修 

台灣自來水公司 
災區供水穩定與供水調配、停水搶修、設置臨時供水站及安排水

車運補 

中華電信 通訊維護、監測系統訊號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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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花蓮工務段 鐵路安全檢查，車行必要安全管制 

國軍 
花東防衛指揮部 協助疏散撤離支援、運輸 

後備指揮部 國軍支援協調聯絡 

生間

/專

業團

體 

慈民、紅十字會 資整協助、收容支援、心理輔導 

公緊協作中心 協助公緊收容、資整發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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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溪堰塞湖影響範圍保全戶清冊 

序號 鄉鎮 村里 保全住戶

地址 

無二樓以上避難

空間建資，請以

(v)表示 

姓名 性別 

(1.男、2.女) 

出物日期 

(生國年/月/

日) 

弱勢族群 

(1.行動不便者 2.長者、3.身心障礙、

4.聾啞人士、5.孕產婦、6.洗腎患者、

7.慢性病患、8.獨居) 

原住生族 

身份別，請

以(v)表示 

避難方式，請以

(v)表示 

備考 

年 月 日 依親 收容 

                         

                         

                         

               

               

               

               

               

               

               

 


